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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修業期限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的修業期限以二至五年為限。 

 

II. 選課與學分數 

1. 第一學年研究生之選課及相關事宜，由在職專班研究生導師指導；第二

學年則由指導教授指導。 

2.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七學分課程，論文的六學分另計，

共計三十三學分。每學期修課不可超過九學分（如修習「撰寫論文」課

程者，不在此限） 

3.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入學可選擇辦理學分抵免，抵免學分最多三學分；

或修習外系研究所學分，以上合計最多不得超過三學分。 

4.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業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不及格

之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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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修業規則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的修習課程可分為「基本必修學科」及「選修學科」二

類。目前基本必修學科包括「社會資料分析」、「社會研究法」、「社會學分析」與

「社會研究實作」等四門課程；選修學科可以詳見各學期詳細課程表。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入學後，在撰寫論文前，應於第五學期註冊前確定

指導教授，並選定畢業論文題目。 

 

IV. 畢業流程 

 

1. 學位考試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以口試舉行為原則，並依學校規定之

限定期間內提出申請。 

 

2. 論文考試申請期限 

    填寫論文題目與各口試委員的資料，提出『論文考試申請書』一式兩份。必

須在口試前一個月提出。第一學期的口試時間為每年11月中～1月31日；第二學

期的口試時間為每年4月底～7月31日。 



 

 4 4 

3. 口試注意事項 

    口試前兩個禮拜應送交論文初稿給口試委員。口試委員費由學校匯款，若有

校外口委需要於口試前一個禮拜與系上林美伶助教聯繫。 於口試結束後，需要

將論文初稿修改完畢，繳交指導教授。接著可以辦理離校手續，離校手續需要於

下學期開學註冊前一個禮拜完成。 

 

4. 資格限制 

    研究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a）修業五學年屆滿，仍未修足應

修科目與學分者。 （b）學位考試不及格，不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重考規定，

經重考不及格者。 

 

5. 常用表格 

    其它畢業流程所需的表格，可以前往社會學系網頁此下載。關於論文口試的

其它注意事項，也可以在系網頁中查詢（http://sociology.ntpu.edu.tw）。 

 

 

 

 

 

http://sociology.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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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論文計畫發表會 

1. 發表時間 

    本系於每學期舉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計畫發表會』，論文計

畫發表人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始得報名參加。發表會由本系碩士班之一年級

研究生主辦，所有研究生均應出席參加。發表會的時間為每學期的第 14 週

的週五舉行。 

 

※ 碩士論文計畫發表一週前，論文計畫發表人必須在第十三週之星期五中

午前繳交至少三千字（含）以上的論文計畫初稿予系主任，否則不得參

加碩士論文計畫發表。發表會前三日，主辦人需將各論文計畫之電子檔

傳給全體專兼任老師與研究生。 

 

2. 獎助辦法 

    於發表會後，將頒發「學期最佳論文計畫獎」及「優秀論文計畫獎」。

「學期最佳論文計畫獎」獲頒獎學金為每名 25,000 元，「優秀論文計畫獎」

獲頒獎學金為每名 15,000 元。每學期獲獎名額、人選由本系專任教師開會

後決定。 

 

 

 

 



 

 6 6 

 

VI. 急難扶助金 

    為協助本系學生遭遇突發之家庭變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者，為協助其能夠

完成學業，故特定本辦法。 

 

1、申請資格： 

（1）本系在學之碩士班、學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2）個人或其家庭突遭變故，頓失經濟來源，致生活陷入困境者。 

（3）個人或家庭經濟困難，致生活陷入困境者。 

 

2、實施流程： 

（1）導師提報需要扶助之學生。 

（2）系主任召集成立審查小組，決定補助金額。 

（3）本系審查通過後，轉請會計室將扶助金撥入學生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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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畢業流程圖 

階段 需繳交至系辦公室之文件 辦理之截止期限與相關限制 

選任指導教授 一、畢業論文指導同意書（確認論文之指導教授） 每年 9月 1日前 

論文計畫發表

（碩專班可免） 

二、論文計畫發表同意書（指導教授親筆簽名） 每學期論文發表會前一週 

三、至少三千字的論文初稿 
必須於每學期論文發表會前一週，將此資料送交系主任後，方

可進行論文計畫發表；否則不准參加當次之論文計畫發表會。 

四、論文發表會 每學期之第 14週之星期五舉行 

畢業論文考試 

五、畢業資格申請審核 
第一學期畢業需於 10月 30日前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第二學期畢業需於 4月 30日前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六、畢業論文考試申請書 
預計於第一學期畢業：12月 20日前 

預計於第二學期畢業：6月 20日前 

七、論文考試（口試） 
預計於第一學期畢業：1月 31日前舉行完畢 

預計於第二學期畢業：7月 31日前舉行完畢 

離校 八、辦理離校手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 
預計於第一學期畢業：2月 5日前 

預計於第二學期畢業：9月 5日前 

 


